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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與GIS的運用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林建元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系營管組博士候選人　李萬凱

　　國土計畫為空間計畫體系的一環，雖然目前還不是法定計畫，但頗受社會重視。尤其是在發生重大環境災害（如土石流、地震、淹水等）或是重大公共建設的爭議（如蘇花高、濱海工業區的開發等）的時候，社會大眾幾乎都會同意，台灣就是因為沒有國土計劃，才會發生環境資源誤用、濫用、以及公共建設投資失當等各種問題。而通常的回答就是因為國土計畫法還沒有通過立法，所以無法制定有效的國土計畫。


　　近年來，政府對於推動國土規劃更為積極，除召開「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擬定「廿一世紀議程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略綱領」；更成立「總統府國土保育與開發諮詢委員會」、「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行政院國土規劃推動委員會」。行政單位自民國82年即研擬「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於民國84年5月由內政部完成「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草案），經建會完成草案審議並交由內政部主辦立法程序。期後內政部將法案名稱修正為「國土計畫法」（草案）提報立法院審議，惟迄今尚未獲得通過。


　　對於關心國土計劃的人們而言，壞消息是在可預見的短期內，實在看不出國土計劃法草案有通過立法的可能性，好消息則是不管立法有沒有通過，行政院已經要求內政部自今年起每年編列預算，正式推動國土計畫的擬訂工作。在內政部營建署委託財團法人國土計畫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的工作內容中，國土規劃資訊系統的建立即為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理論上，國外也有一些國家訂有國土計畫但沒有立法，因此未來擬訂完成的國土計畫如果沒有取得法定地位，其能不能發生效力就取決於政治上的支持程度與計畫成果的品質，而計畫的品質又決定於規劃團隊的專業能力與地理資訊系統的支持能力。換言之，因為國土計畫的正式推動，地理資訊系統的未來發展應該是前景一片大好。然而，我們也要提醒這個領域的同行們，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未必就是好事。雖然國內地理資訊系統的發展已經有長足進步，國土資訊系統的應用也有顯著績效，但是地理資訊系統在傳統的都市計畫、縣市綜合計畫、區域計畫等計畫層次的運用則績效不彰，除非我們認真檢討原因，否則也難保地理資訊系統在未來的國土計畫就會產生很好的運用績效。

　　目前我國的空間計畫體系如以所涵蓋的空間範圍大小來區分，可概略分為國土、區域、縣（市）及都市等層級，其中只有區域計畫、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具有法定地位。國土計畫基本上屬於中央政府層級的政策性計畫，最早為民國68年由行政院經濟會負責研擬的「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期藉此解決在經建計畫的空間配置及土地資源衝突利用的問題。在民國65年到民國70年期間，我國開始積極推動地政資料電子化作業，成立內政部地政資料中心（即今日內政部資訊中心的前身），開始我國地理資訊系統的萌芽階段。然因當時的空間資訊運用環境尚未成熟，除了遙感探測技術在農業與森林管理較具成效之外，在空間規劃的運用只有國外知識的介紹，實際應用幾乎還沒開始。直到民國75年的國建會建議政府積極發展國土資訊系統。國內規畫界也才開始重視空間資訊的實務運用。
　　

　　民國79年內政部即成立「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同時完成九大資料庫分組及各縣市成立地理資訊系統推動組織。目前為止，國土資訊系統已累積相當豐富的資料庫內容，可惜各單位之間的資料運用仍未能有效的交流。主要是因資料建置的廣度及難度超出現有行政體系在財政與資源的負荷能量，包括地籍資料的清查、數化與重測；國內自然資源分布調查；社經與生活環境動態調查；各有關國土資料又分散各機關單位，資料整合又受制於座標、尺度及誤差等因素，使得國土資訊在供給面產生極大的阻力與障礙。
　　

　　國土計畫的資訊需求，如以「國土計畫法（草案）」的內容來看，主要包括兩大部份：　基礎資料面：包括各部門計畫包括交通、環保、產業、觀光遊憩、水資源，乃至於農地利用與釋出等圖面資料；為保護自然資源、維護自然景觀與文化資產、防治天然災害、確保國防及居住安全等空間資料；為落實土地開發與管理所配套建立的土地開發許可制及支援上述所需的限制開發地區之劃設等，此等資料以基本圖面為主。　規劃資訊面：包括國土資源永續利用、促進區域發展以縮小城鄉差距、改善生活環境品質並健全經濟發展、增進公共福利合理投資公共建設，以空間計量與統計資料為主。
　　

　　依據「國土資訊系統基礎環境建置計畫」六年計畫，未來國土資訊系統基礎環境的建置可分為七大類，包括：國土環境基礎資料、都市基礎環境資料、城鄉空間資訊、自然資源暨生態保育資料、地政業務資訊資料、交通運輸暨道路管線資料、防救災暨治安應變資料等，每一類的國土資訊都將在未來的國土計劃中發生重要的作用。就技術層面而言，各類國土資訊能不能發生作用就決定於各種國家普查資料是否能夠有效的與地理座標整合，即所謂的普查地理資料，以從事空間規劃分析工作所需的空間計量與空間統計。

　　普查地理資料的建構，首推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於1980年代開始發展的GBF/DIME，進而於1990年代加以改良發展TIGER（Topologically Integrated Geographic Encoding Referencing）人口普查地理編碼參考數據系統，該系統提供各種普查資料共同地理資訊基礎，將歷年來普查數據進行整合性比較分析，系統中同時包含人口數據和環境、資源等資料，提供共同地理單元為統計與分析基礎。
　　

　　各種普查資料經由普查地理、或普查資料分派模式計算及空間分派後，即可免除法定普查單位（行政區、普查區）的限制，透過疊圖彙總，即可以依不同統計需求及問題特性建立各種空間尺度的統計單位，如圖1所示的普查資料網格化。

　　以TIGER、HMSO、SASPAC等系統為例，其核心概念就是統計單元的空間精細程度，精度越高對於普查資料在數量、空間和時間上的變化敏感度相對大幅提昇。如在區位研究中的廠商選址，因我國普查資料以里鄉鎮市為最小單位，然便利商店卻以家戶及個人為服務對象，傳統普查資料的空間尺度無法滿足分析所需的細度。因此將普查資料與建物門牌號碼地理資料結合，即可形成以家戶為基礎空間點的統計單位，在許多需要細緻的空間資料分析研究上將有極大的效益，如在行銷策略中的房地產產品定位及房屋定價等，對於鄰近地區產業類別分佈、從業人口數、家戶人口數、年齡層分佈、職業及教育程度等相關的普查資料進行資料挖掘，以滿足決策所需資訊。普查地理可將資料所隱涵的空間特性充份展示，此為傳統行政區或普查區之量化統計分析無法達到的空間特性分析與運用。

　　近年來隨著國土資訊系統的發展，相關地理基礎資料陸續開始建置，我國亦於台北、高雄兩直轄市引進普查地理，運用門牌地址基礎資料進行2000年人口普查試辦（羅國華, 2002），然受限於諸多法令規定，普查空間資料尚無法普及至研究單位。因此，近年來陸續有不同研究單位建構網格化分派模型以進行普查空間分派 （李萬凱等, 2003、孫志鴻等, 2004、Lin, 2002），其概念如圖2所示，此外尚有普查資料與戶籍地址結合的相關運用研究（蔡博文, 2004、榮峻德等, 2005）。普查資料的網格化分派模型，係以戶籍地址點位、樓地板面積、土地使用型態、樓層數、容積率（土地使用分區）等相關因素為設計變數，擬定權重經分派模式計算與彙總統計獲得普查的空間網格資料，統計單元的空間精精度越高，對於普查資料在數量、空間和時間上的變化敏感度就相對的大幅提昇。此外，另一重要的特性就是可以免除個人資料外洩疑慮，同時又可擁有高精度普查地理資料，以網格（Grid Cell）為統計單位的普查資料對於資料挖掘（Data Mining）、模擬分析等普查地理運用將可產生不同的運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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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普查資料網格分派的整體作業流程

　　由於政治的進步與經濟的變遷，尤其是社會的發展如高齡化與少子化帶來新的國土規劃挑戰，地理資訊系統將日益受到國土規劃領域及研究單位的重視，深具發展潛力。然而就過去發展過程，可以觀察到下列的課題與未來發展方向：

一、加強普查資料空間分派模型運用


　　沒有地理資訊系統，國土計畫還是可以進行，只是資料處理與分析成果的效率與品質較低而已。為促進既有各種國家普查資料的有效利用，普查地理的運用具有很大的成長空間。例如，現有工商與人口普查資料於空間點位的分派模型及以此分派模型所建立的基年資料庫（Base Year Database），相較於傳統以里鄉鎮市等大空間統計單位為基礎的分析方法，顯然展現較佳的分析結果，未來普查資料空間分派模型的運用在精度及完備性上均有待改善。


二、加強資料一致性的整合


由於國土資訊系統的分年分區及跨部門建置，空間圖型資料與普查資料的年期很不一致，影響資料的應用價值，未來有待後續研究加以突破。基本圖形及屬性資料雖非同屬相同年度，對於分析各因素間之相關性及掌握長期趨勢仍具研究價值。

三、加強國土規劃人員的GIS應用能力

就目前都市計畫或是區域計畫的作業情形而言，基本圖的測量製圖與規劃分析分由不同的人員同步作業，加上規劃人員對於GIS的運用並不熟悉，於是國土資訊系統的建置與規劃分析作業發生脫節，無法發生應用價值。未來的發展不能只停留在資料庫的建置，而必須積極的發展應用系統與培育規劃人員的GIS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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